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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公司简介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前身是 1952 年成立的

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社，2006 年完成统一法人改革并成立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09 年改

制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 6 月香港挂牌上市。下辖拥有 11 家中心支行、7

家分行，营业网点 569 家，其中广州地区 549 家；下辖有子公司 30 家，分布在 8 省 1 市，其中

金融租赁公司 1家、控股农商银行 4 家、珠江村镇银行 25 家，获得信用卡专营牌照。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始终坚守支农支小发展定位，坚定践行服务实体经济

本职本分，以“成为国内一流商业银行”为愿景目标，锚定打造中小银行高质量发展的广州样

本，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持续做强业务特色，全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持续为地方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1.2. 披露依据 

本报告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 2023 年第 4 号《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及其相关规

定进行编制并披露。 

1.3. 并表范围 

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并表资本监管指标的计算范围应包括商业银行

以及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其直接或间接投资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及被投资金融机构共同构成银

行集团。本报告中，“本集团”指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附属子公司。 

1.4. 披露声明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已建立第三支柱信息披露治理架构，由董事会批准并由高级管理层实施

有效的内部控制流程，对信息披露内容进行合理审查，确保第三支柱披露信息真实、可靠。 

本报告是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正文第九章“信息披露”

及附件 22《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内容和要求》编制，而非按照财务会计准则编制，因此，报告中

的部分资料并不能与同期财务报告的财务资料直接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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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本监管指标 

2.1. 监管并表关键审慎监管指标 

本集团关键审慎监管指标包括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风险相关指标，列示如下： 

表 1：监管并表关键审慎监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4 年 6

月 30 日 

2024 年 3

月 31 日 

可用资本（数额） 

1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78,886 81,637 

2 一级资本净额 91,277 91,855 

3 资本净额 113,623 113,822 

风险加权资产（数额） 

4 风险加权资产 833,102 810,798 

资本充足率 

5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47  10.07  

6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96  11.33  

7 资本充足率（%） 13.64  14.04  

其他各级资本要求 

8 储备资本要求（%） 2.50 2.50 

9 逆周期资本要求（%） 0.00 0.00 

10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或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 不适用 不适用 

11 其他各级资本要求（%）（8+9+10） 2.50 2.50 

12 满足最低资本要求后的可用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 4.47 5.07 

杠杆率 

13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1,422,343 1,334,620 

14 杠杆率（%） 6.42 6.88 

14a 杠杆率 a（%） 6.42 6.88 

流动性覆盖率 

15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212,755 219,635 

16 现金净流出量 128,798 140,335 

17 流动性覆盖率（%） 165.19 156.51 

净稳定资金比例 

18 可用稳定资金合计 851,649 831,614 

19 所需稳定资金合计 722,982 682,350 

20 净稳定资金比例（%） 117.80 121.88 

流动性比例 

21 流动性比例（%） 94.99 91.23 

注：本表第 12 项“满足最低资本要求后的可用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指商业银行的

核心一级资本扣除所有用于满足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的部分

后，剩余可用核心一级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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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风险加权资产概况 

本集团风险加权资产概况包括第一支柱风险加权资产和最低资本要求，列示如下： 

表 2：风险加权资产概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风险加权资产 最低资本要求 

2024 年 6 月 30

日 

2024 年 3 月 31

日 

2024 年 6 月 30

日 

1 信用风险 784,727  760,281  62,778 

2 市场风险 8,145  10,595  652 

3 操作风险 40,230  39,923  3,218 

4 交易账簿和银行账簿间转换的资本要求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5 合计 833,102  810,798  66,648 

注：本表“最低资本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8%）。 

 

3. 杠杆率 

3.1. 杠杆率监管项目与相关会计项目的差异 

下表列示本集团资产负债表中的总资产和杠杆率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的对比关系。 

表 3：杠杆率监管项目与相关会计项目的差异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4 年 6 月 30 日 

1 并表总资产 1,329,110 

2 并表调整项 0 

3 客户资产调整项 0 

4 衍生工具调整项 0 

5 证券融资交易调整项 0 

6 表外项目调整项 98,418 

7 资产证券化交易调整项 0 

8 未结算金融资产调整项 0 

9 现金池调整项 0 

10 存款准备金调整项（如有） 0 

11 审慎估值和减值准备调整项 -5,186 

12 其他调整项 0 

13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1,42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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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杠杆率 

下表列示本集团杠杆率分母的组成明细及实际杠杆率、最低杠杆率要求。 

表 4：杠杆率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4 年 6 月

30 日 

2024 年 3 月

31 日 

表内资产余额 

1 表内资产（除衍生工具和证券融资交易外） 1,338,342 1,281,105 

2 减：减值准备 -26,009 -24,726 

3 减：一级资本扣除项 -4,344 -3,125 

4 调整后的表内资产余额（衍生工具和证券融资交易除外） 1,307,989 1,253,253 

衍生工具资产余额 

5 各类衍生工具的重置成本（扣除合格保证金，考虑双边净额结算协议的影响） 0 0 

6 各类衍生工具的潜在风险暴露 0 0 

7 已从资产负债表中扣除的抵质押品总和 0 0 

8 减：因提供合格保证金形成的应收资产 0 0 

9 减：为客户提供清算服务时与中央交易对手交易形成的衍生工具资产余额 0 0 

10 卖出信用衍生工具的名义本金 0 0 

11 减：可扣除的卖出信用衍生工具资产余额 0 0 

12 衍生工具资产余额 0 0 

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13 证券融资交易的会计资产余额 16,778 12,927 

14 减：可以扣除的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0 0 

15 证券融资交易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 0 0 

16 代理证券融资交易形成的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0 0 

17 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16,778 12,927 

表外项目余额 

18 表外项目余额 203,908 180,966 

19 减：因信用转换调整的表外项目余额 -105,490 -111,872 

20 减：减值准备 -841 -654 

21 调整后的表外项目余额 97,576 68,439 

一级资本净额和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22 一级资本净额 91,277 91,855 

23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1,422,343 1,334,620 

杠杆率 

24 杠杆率（%） 6.42 6.88 

24a 杠杆率 a（%） 6.42 6.88 

25 最低杠杆率要求（%） 4.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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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本构成 

4.1. 资本构成 

下表列示本集团资本构成明细、最低监管资本要求等信息。 

表 5：资本构成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4 年 6

月 30 日 

核心一级资本 

1 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可计入部分 36,480 

2 留存收益 42,434 

2a 盈余公积 5,844 

2b 一般风险准备 16,836 

2c 未分配利润 19,754 

3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 1,371 

4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2,945 

5 扣除前的核心一级资本 83,230 

核心一级资本：扣除项 

6 审慎估值调整 0 

7 商誉（扣除递延税负债） 734 

8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扣除递延税负债） 378 

9 依赖未来盈利的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 0 

10 对未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进行套期形成的现金流储备 0 

11 损失准备缺口 0 

12 资产证券化销售利得 0 

13 自身信用风险变化导致其负债公允价值变化带来的未实现损益 0 

14 确定受益类的养老金资产净额（扣除递延税负债） 0 

15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银行的股票 0 

16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核心一级资本 0 

17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中应扣除金额 0 

18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中应扣除金额 0 

19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中应扣除金额 3,232 

20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和其他依赖于银行未

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的未扣除部分超过核心一级资本 15%的应扣除金额 
0 

21     其中：应在对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扣除的金额 0 

22     其中：应在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中扣除的金额 0 

23 其他应在核心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合计 0 

24 应从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0 

25 核心一级资本扣除项总和 4,344 

26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78,886 

其他一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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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 年 6

月 30 日 

27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12,000 

28     其中：权益部分 12,000 

29     其中：负债部分 0 

30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391 

31 扣除前的其他一级资本 12,391 

其他一级资本:扣除项 

32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其他一级资本 0 

33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其他一级资本 0 

34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其他一级资本中应扣除金额 0 

35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其他一级资本中应扣除金额 0 

36 其他应在其他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合计 0 

37 应从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0 

38 其他一级资本扣除项总和 0 

39 其他一级资本净额 12,391 

40 一级资本净额 91,277 

二级资本 

41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14,999 

42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801 

43 超额损失准备可计入部分 6,546 

44 扣除前的二级资本 22,346 

二级资本：扣除项 

45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的二级资本 0 

46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其他一级资本 0 

47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中应扣除金额 0 

48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 0 

49 其他应在二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合计 0 

50 二级资本扣除项总和 0 

51 二级资本净额 22,346 

52 总资本净额 113,623 

53 风险加权资产 833,102 

资本充足率和其他各级资本要求 

54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47 

55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96 

56 资本充足率（%） 13.64 

57 其他各级资本要求  

58     其中：储备资本要求（%） 2.50 

59     其中：逆周期资本要求（%） 0.00 

60     其中：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或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 不适用 

61 满足最低资本要求后的可用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 4.47 

我国最低监管资本要求 

62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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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 年 6

月 30 日 

63 一级资本充足率（%） 6.00 

64 资本充足率（%） 8.00 

门槛扣除项中未扣除部分 

65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未扣除部分 389 

66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未扣除部分 94 

67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扣除递延税负债） 8,212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损失准备的限额 

68 权重法下，实际计提的超额损失准备金额 8,279 

69 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损失准备的数额 6,546 

 

4.2. 集团财务并表和监管并表下的资产负债表的差异 

下表列示本集团财务并表范围、监管并表范围下的资产负债表。 

表 6：集团财务并表和监管并表下的资产负债表的差异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财务并表范围下的 

资产负债表 

监管并表范围下的 

资产负债表 

2024 年 6 月 30 日 2024 年 6 月 30 日 

1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70,630 70,630 

2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14,441 14,441 

3 拆出资金 62,145 62,145 

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6,778 16,778 

5 发放贷款和垫款 721,902 721,902 

6 金融投资 421,950 421,950 

7 
其中：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82,315 82,315 

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140,141 140,141 

9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199,494 199,494 

10 物业及设备 3,359 3,359 

11 商誉 734 734 

12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444 11,444 

13 其他资产 5,727 5,727 

14 资产合计 1,329,110 1,329,110 

15 向中央银行借款 13,521 13,521 

16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34,194 34,194 

17 拆入资金 5,423 5,423 

1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1,788 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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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财务并表范围下的 

资产负债表 

监管并表范围下的 

资产负债表 

2024 年 6 月 30 日 2024 年 6 月 30 日 

19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36,798 36,798 

20 客户存款 967,647 967,647 

21 已发行债务证券 148,433 148,433 

22 应交所得税 753 753 

23 其他负债 20,463 20,463 

24 负债合计 1,229,020 1,229,020 

25 股本 14,410 14,410 

26 其他权益工具 12,000 12,000 

27 其中：永续债 12,000 12,000 

28 资本公积 22,071 22,071 

29 盈余公积 5,844 5,844 

30 其他综合收益 1,371 1,371 

31 一般风险准备 16,836 16,836 

32 未分配利润 19,754 19,754 

33 少数股东权益 7,805 7,805 

3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0,090 10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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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资本工具主要特征 

下表列示本集团资本工具的主要特征。 

表 7：资本工具的主要特征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资本工具一 资本工具二 资本工具三 资本工具四 

1 发行机构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 

2 标识码 / 1551.HK 232380008.IB 242480003.IB 

3 适用法律 

《公司法》、《证券

法》、《商业银行资

本管理办法》等 

《上市规则》、《证券

及期货条例》等 

《证券法》、《商业银行

资本管理办法》等 
《证券法》、《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等 

4 资本层级 核心一级资本 核心一级资本 二级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 

5      其中：适用法人/集团层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6 工具类型 普通股 普通股 二级资本工具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 

7 可计入监管资本的数额 24,319 10,390 15,000 12,000 

8 工具面值 11,735 2,675 15,000 12,000 

9 会计处理 股本及资本公积 股本及资本公积 应付债券 其他权益工具 

10 初始发行日 2009 年 12 月 9日 2017 年 6月 20 日 2023 年 3月 30 日 2024 年 5月 24 日 

11 是否存在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有到期日 无固定期限 

12      其中：原始到期日 无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2033 年 3月 30 日 无固定期限 

13 发行人赎回（需经监管认可） 否 否 是 是 

14     其中：赎回日期及额度 不适用 不适用 
2028 年 3月 30 日，

15,000 

自发行之日起 5 年后，发行人须在得到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认可并

满足相关条件的前提下，有权于每年付息

日（含发行之日后第 5 年付息日）全部或

部分赎回本次债券。在本次债券发行后，

如发生不可预计的监管规则变化导致本次

债券不再计入其他一级资本，发行人有权

全部而非部分地赎回本次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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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其中：后续赎回日期（如有） 不适用 不适用 无 

自发行之日起 5 年后，发行人须在得到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认可并

满足相关条件的前提下，有权于每年付息

日（含发行之日后第 5 年付息日）全部或

部分赎回本次债券。在本次债券发行后，

如发生不可预计的监管规则变化导致本次

债券不再计入其他一级资本，发行人有权

全部而非部分地赎回本次债券。 

 分红或派息     

16     其中：固定或浮动分红/派息 浮动 浮动 固定 

自发行缴款截止日起每 5 年为一个票面利

率调整期，在一个票面利率调整期内以约

定的相同票面利率支付利息。在基准利率

调整日（即发行缴款截止日每满 5 年的当

日），将确定未来新的一个票面利率水

平，确定方式为根据基准利率调整日的基

准利率加发行定价时所确定的固定利差得

出。如果基准利率在调整日不可得，届时

将根据监管机关要求由发行人和投资者确

定此后的基准利率或其确定原则。 

17 
    其中：票面利率及相关指标，如

采用的基准利率等 
不适用 不适用 4.70% 

首个票面利率调整周期的票面利率为

2.78% 

18     其中：是否存在股息制动机制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是 

19 
    其中：是否可自主取消分红或派

息 
完全自由裁量 完全自由裁量 无自由裁量权 完全自由裁量 

20     其中：是否有赎回激励机制 否 否 否 否 

21     其中：累计或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22 是否可转股 否 否 否 否 

23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转股触

发条件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4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全部转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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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还是部分转股 

25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转股价

格确定方式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6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是否为

强制性转换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7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转换后

工具类型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8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转换后

工具的发行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9 是否减记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是 

30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减记触发

条件 
不适用 不适用 

无法生存触发事件是指

以下两种情形的较早发

生者：（1）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认定若不进

行减记，发行人将无法

生存；（2）相关部门认

定若不进行公共部门注

资或提供同等效力的支

持，发行人将无法生

存。减记部分不可恢

复。 

无法生存触发事件是指以下两种情形的较

早发生者：（1）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

定若不进行减记，发行人将无法生存；

（2）相关部门认定若不进行公共部门注

资或提供同等效力的支持，发行人将无法

生存。减记部分不可恢复。 

31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是部分减

记还是全部减记 
不适用 不适用 部分或全部减记 部分或全部减记 

32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是永久减

记还是临时减记 
不适用 不适用 永久减记 永久减记 

33 
        其中：若临时减记，则说明

账面价值恢复机制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3a 次级类型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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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清算时清偿顺序（说明清偿顺序更高

级的工具类型） 

受 偿 顺 序 在 存 款

人、一般债权人及

次级债、二级资本

债和其他一级资本

工具持有人之后。 

受偿顺序在存款人、

一般债权人及次级

债、二级资本债和其

他一级资本工具持有

人之后。 

本期债券本金的清偿顺

序和利息支付顺序均在

存款人和一般债权人之

后，股权资本、其他一

级资本工具和混合资本

债券之前，本期债券与

发行人已发行的与本期

债券偿还顺序相同的其

他次级债务处于同一清

偿顺序，与未来可能发

行的与本期债券偿还顺

序相同的其他二级资本

工具同顺位受偿；除非

发行人结业、倒闭或清

算，投资者不得要求发

行人加速偿还本期债券

的本金和利息。 

本次债券的受偿顺序在存款人、一般债权

人和处于高于本次债券顺位的次级债务之

后，发行人股东持有的所有类别股份之

前；本次债券与发行人其他偿还顺序相同

的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同顺位受偿。如《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后续修订或相

关法律法规对发行人适用的债务受偿顺序

另行约定的，以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为准。 

 


